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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局：

为贯彻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范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工作，

我局制定了《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疾控局

2025 年 8 月 19 日

https://service.weibo.com/share/share.php?url=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4/common/content/content_1958709733328588800.html&title=%E5%9B%BD%E5%AE%B6%E7%96%BE%E6%8E%A7%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85%AC%E5%85%B1%E5%9C%BA%E6%89%80%E5%8D%AB%E7%94%9F%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F%BC%88%E8%AF%95%E8%A1%8C%EF%BC%89%E3%80%8B%E7%9A%84%E9%80%9A%E7%9F%A5&pic=https://www.ndcpa.gov.cn/jbkzzx/images/gh.png&appkey=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4/common/content/content_1958709733328588800.html&title=%E5%9B%BD%E5%AE%B6%E7%96%BE%E6%8E%A7%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85%AC%E5%85%B1%E5%9C%BA%E6%89%80%E5%8D%AB%E7%94%9F%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F%BC%88%E8%AF%95%E8%A1%8C%EF%BC%89%E3%80%8B%E7%9A%84%E9%80%9A%E7%9F%A5&desc=&summary=&site=%E5%9B%BD%E5%AE%B6%E7%96%BE%E6%8E%A7%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5%8F%91%E3%80%8A%E5%85%AC%E5%85%B1%E5%9C%BA%E6%89%80%E5%8D%AB%E7%94%9F%E5%A4%87%E6%A1%88%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F%BC%88%E8%AF%95%E8%A1%8C%EF%BC%89%E3%80%8B%E7%9A%84%E9%80%9A%E7%9F%A5&pics=https://www.ndcpa.gov.cn/jbkzzx/images/gh.png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录像厅（室）、音

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书店及国务院决定规定的公共场所的

卫生备案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场所卫生备案，指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依法接受公共场

所经营单位报送的与公共场所卫生行政管理有关的材料，并对备案材料进行形式

审核、存档的行为。

第四条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主管全国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卫生

备案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应当遵循公开、公平、便民和高效的原则。

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公共场所卫生

备案程序、要求、时限并提供有关咨询服务。

积极推行网上备案，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纳入政务服务平

台在线办理，切实方便经营单位。

第二章 卫生备案

第六条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办理卫生备案，应当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提交

以下材料：

1.《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信息表》;

2.公共场所经营单位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办理的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委

托人身份证明）。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提交的备案材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第七条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对公共场所卫生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备案

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当场办理备案，出具备案凭证。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第八条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营业之日起 30 天内办理卫生备案。

已备案的公共场所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路名或门牌号（非

迁址），自变更之日起 30 天内向原实施备案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提交《公共场

所卫生备案变更信息表》及变更内容的相关证明材料。已备案的公共场所变更经

营场所地址、调整经营项目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天内重新办理备案。

第九条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在同一地址经营多种备案项目，出具一个备案凭证，

并注明经营项目。经营涉及卫生行政许可项目的，仅办理卫生许可证，并注明备

案项目。

在不同地址经营的公共场所连锁单位，应当分别办理卫生备案。

第十条 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凭证应当载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地址、经营项目、备案编号、备案机关及时间等基本信息。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加强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的管理、宣传、

普法工作，引导公共场所经营单位依法办理卫生备案。

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完成卫生备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实施备案

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单位名称、地址及经营项目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完成卫生备案后，实施备案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应当组织进行现场核查，并完善卫生监督档案信息。对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饮用水供水设施设备等的重点场所，在完成卫生备案之日起 60 天内完成现场核

查。

第十四条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将施行卫生备案管理的公共场所纳入“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本底库，按规定实施随机监督抽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原证继续有效。卫生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或者发生变更时，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备案，不再延续或者

变更原卫生许可证。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信息表.wps

2.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变更信息表.wps

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4/1958709733328588800/3KPq6FgE.wps
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4/1958709733328588800/3KPq6FgE.wps
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4/1958709733328588800/9Df0dv6c.wps
https://www.ndcpa.gov.cn/jbkzzx/c100014/1958709733328588800/9Df0dv6c.wps


附件1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项目 □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书店□录像厅（室）

联系人 电话号码

是否使用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
□是 □否

是否使用饮用水供水设施

设备

二次供水□是 □否

分质供水□是 □否

备案材料

□1.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信息表

□2.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4.委托办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和所附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

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备案号

联系人 电话号码

变更事项

□变更单位名称

□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变更路名或门牌号

变更情况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证明材料

□ 1.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变更信息表

□ 2.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凭证原件

□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 4.委托办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和所附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

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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